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法修正總說明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以下簡稱評估調查人員）制度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實施，採訓練與登記機制，訓練資格方面注重人員專業（學歷、證照）與經驗。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中有關人員訓練的部分，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爰將本辦法中與訓練有關之事項刪除，並依實際執行問題，調整登記資格與管理方式，期維持評估調查人員的素質與執行品質。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
評估調查人員訓練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條至第八條以及第十五條，並酌修部分條文內容與文字。
二、刪除訓練機關（構）定義並新增合格證書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評估調查人員登記重視專業與實務經驗，考量厚植評估調查人力來源，因應未來土壤及地下水各項業務推動需要，適度調整登記資格限制。（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增列申請登記與重新登記時應檢附之文件、文件有欠缺時之處理方式、未依規定完成登記與重新登記時應再經到職訓練，以及調整登記與重新登記申請時程等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參酌各界意見，調整重新登記所需課程時數為三十二小時。規定所有課程均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始得列入時數計算。評估調查人員完成登記後，其課程時數累計由系統記錄與管理。（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配合修正條文條次與用字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六條）
七、配合修正條文條次與刪除施行日期另定文字。（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為導正評估調查程序，利於申報案件管理與查核，評估調查人員申報執行內容調整於現場勘查之日二日前辦理，且現場勘查日期應早於採樣日期，評估調查程序方為完整。（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增列評估調查人員未依規定申報執行內容、未親自到現場全程監督採樣工作，以及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查核及命提供有關資料為不得有之情事。（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新增完成到職訓練者應依規定陳報中央主管機關，以及未依規定完成到職訓練或陳報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一、新增合格證書被撤銷或廢止，則登記同步失效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二、為提升執行品質，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評估調查人員之查核或評鑑，並將結果公告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三、評估調查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參加與其業務有關之在職訓練。（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四、修正施行日期，除第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其餘條文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評估調查人員：依本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完成登記之專業人員。

二、合格證書：指中央主管機關就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專業訓練合格者所核發之證書。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評估調查人員：依本辦法向中央主管機關完成登記之專業人員。

二、訓練機關（構）：中央主管機關或受其委託，從事評估調查人員訓練之機關（構）。
	一、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文字。

二、敘明合格證書之定義，新增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款文字。

	
	第三條 參加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國內執業執照之環境工程、應用地質、大地工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公告之相關專業技師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之理、工、農、醫各科系之碩士畢業後，且有三年以上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驗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之理、工、農、醫各科系畢業後，且有五年以上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驗者。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四條 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其報名、訓練方式、內容、課程、科目、測驗方式及試場規定，依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由訓練機關（構）辦理，並核實收取訓練費用。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五條 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其各科目之測驗或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各科目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者，為訓練成績合格。
      前項成績不及格科目，得申請再測驗或評量，但以二次為限，其自結訓日起一年內未完成者不受理。
      前項經二次申請再測驗或評量後，成績仍不及格者

  ，其不及格科目未超過總測驗科目四分之一者，得就其不及格科目於第二次測驗或評量結束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參加再訓練及測驗或評量，但以一次為限，其仍不合格者應重新報名參訓。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六條 對於評估調查人員訓練之測驗或評量成績有異議者，得於成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複查。

  前項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七條 參加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其缺課時數達總訓練時數四分之一以上者應予退訓，其已繳納之訓練費用則不予退還。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八條 訓練成績合格者，應於接獲成績及格通知單之次日起三個月內，檢具申請書及第三條規定之學經歷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訓練合格證書。

  未於前項規定期間內申請核發訓練合格證書者，其原參加訓練之課程、內容有變更時，應就其變更部分補正參加訓練成績及格後始得申請，補正參加訓練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合格證書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三條 取得合格證書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評估調查人員之登記： 

一、領有本國執業執照之環境工程、土木工程、應用地質、大地工程、水土保持、農藝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公告之相關專業技師。 

二、具兩年以上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驗，且有證明文件。
	
	一、本條新增。
二、評估調查人員須具有一定之學歷、證照與實務經驗，考量厚植評估調查人力來源，因應未來土壤及地下水各項業務推動需要，適度調整登記資格限制。

三、技師須有執業資格(兩年工作經驗)維持不變；其他資格者則一律要求須有兩年以上土壤或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或場址評估相關工作經驗。

	第四條 符合前條登記資格者，自取得合格證書之次日起三年內，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一、申請表。

二、合格證書影本。

三、執業技師執照影本或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登記之有效期間為四年，評估調查人員自期滿前三個月起至期滿後三年內，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登記：

一、申請表。

二、課程時數證明。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未於前二項所定期間內完成申請者，應自完成登記或重新登記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檢附之文件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駁回其申請。
	第九條 評估調查人員於登記前應先依本辦法訓練至少三十二小時，並於取得訓練合格證書之次日起半年內，檢具申請書及訓練合格證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評估調查人員之登記。

  未於前項規定期間內申請登記者，於未登記期間內每年應再參加土壤或地下水相關研討會或訓練至少十六小時，始得辦理登記。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登記之有效期間為四年，評估調查人員應於登記效期屆滿日之三個月前，檢具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重新登記。

  未符合前項規定者，應再依本辦法訓練後申請登記  

  。
	一、條次變更。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故酌修現行條文第一項文字，且整併及酌修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五項規定，另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三、增列申請登記與重新登記時應檢附之文件。

四、調整重新登記之申請時程為登記期滿前三個月至期滿後三年內均可申請。

五、增列文件有欠缺時之處理方式。

	第五條 評估調查人員依前條第二項申請重新登記前，應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土壤或地下水相關課程至少三十二小時。

  前項課程時數之計算，自完成重新登記之日起重新起算。
  第一項課程之主辦單位應於辦理前，檢附下列文件，並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時數：
一、申請表。

二、課程資料。

  前項應檢附之文件有欠缺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課程之主辦單位應於課程辦畢後，以網路傳輸方式上傳出席紀錄。
	第十條 評估調查人員申請重新登記前，應於原登記有效期間之起始日期至重新登記申請日期之期間內，參加土壤或地下水相關研討會或訓練至少六十四小時，並取得研討會或訓練主辦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

  前項與前條第二項研討會或訓練之主辦單位，應於辦理前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列入時數計算。但主辦單位為各級政府機關者，不在此限。
  評估調查人員未符合第一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駁回其重新登記之申請。

  其再為申請登記者，應再依本辦法訓練後辦理。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二、參酌各界意見，調整重新登記所需時數為三十二小時。

三、評估調查人員於完成重新登記後，課程時數應歸零並自完成重新登記之日起重新開始累計。

四、為統一管理重新登記所需時數，所有課程於辦理前均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始得列入時數計算。

五、重新登記累計時數，將依主辦單位出席(簽到、簽退)紀錄，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直接匯入系統記錄與管理，評估調查人員無須自行取得主辦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故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部分文字，酌修現行條文第二項與新增修正條文第五項文字。惟評估調查人員累計時數若於資料庫無法查得紀錄時，仍須於自行檢附書面證明。

六、新增主辦單位申請文件有欠缺時之處理方式。

	第六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證明文件為外文者，申請人應檢附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十一條 第八條至第十條之證明文件為外文者，申請人應檢附駐外館處或國內公證人驗證之中譯本。
	一、條次變更。

二、酌修文字。

	第七條 完成登記或重新登記之評估調查人員，始得執行本法第八條與第九條之評估調查工作。
	第十二條 完成登記或重新登記之評估調查人員，始得執行本法第八條與第九條之評估調查工作。

  前項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施行日期已於第十四條規定，故刪除第二項。

	第八條 評估調查人員應於現場勘查之日二日前，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執行內容，執行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評估調查對象名稱。

二、執行評估調查之地址與地號。

三、評估調查事項及現場勘查日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評估調查人員申報之現場勘查日期應與實際現場勘查日期相同，且現場勘查日期應早於採樣日期。原申報現場勘查日期有異動者，應依前項規定重新申報。
	第十三條 評估調查人員應於完成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執行內容，執行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評估調查對象名稱。

二、執行評估調查之地址與地號。

三、評估調查事項及日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執行內容之申報，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電腦資料庫，由評估調查人員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

  前二項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
	一、條次變更。

二、為導正評估調查程序，利於申報案件管理與查核，參考環檢所「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調整評估調查人員須於現場勘查之日二日前申報執行內容，且現場勘查日期應早於採樣日期，評估調查程序方為完整。以三月三十一日執行現場勘查為例，評估調查人員最遲應於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五十九分以前申報。
三、評估調查人員申報之現場勘查日期與實際現場勘查日期必須一致；如申報後現場勘查日期有異動，應於實際現場勘查之二日前再重新申報。

四、施行日期已於第十四條規定，故刪除第三項。

	第九條 評估調查人員執行評估調查工作時，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

二、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內容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

三、簽署事項中之評估調查方式與有關法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

四、未親自到現場實地勘查與訪談。

五、未依前條規定申報執行內容。
六、未親自到現場全程監督採樣。

七、規避、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機關查核及命提供有關資料。
八、評估調查人員本人或其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為評估調查相關事業之董（理、監）事、負責人或受僱人。

九、其他未依法執行評估調查工作之情事。

  評估調查人員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且自廢止登記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登記；其再為申請登記者，應於完成登記之日起六個月內完成到職訓練。
	第十四條 評估調查人員執行評估調查工作時，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內容有不實或錯誤之情事，未予更正或予以隱飾。

二、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內容應予說明之事實未予說明。

三、簽署事項中之評估調查方式與 有關法令或常規不相一致，未予指明。

四、未親自到現場實地勘查與訪談。

五、評估調查人員本人或其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為評估調查相關事業之董（理、監）事、負責人或受僱人。

六、其他未依法執行評估調查工作之情事。

  評估調查人員違反前項所列情事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原登記，廢止生效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登記，其再為申請登記者，應再依本辦法訓練後辦理。
  第二項規定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第一項第五款評估調查人員未依規定申報執行內容、第六款未親自到現場全程監督採樣工作以及第七款規避、妨礙或拒絕各級主管機關查核及命提供有關資料為不得有之情事。

三、廢止登記後，自生效日起三年內不得再申請登記，其後再申請登記者，應完成到職訓練，故修正第二項。另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四、施行日期已於第十四條規定，故刪除第三項。

	
	第十五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國內外評估調查課程之訓練合格證明者，應檢附證明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後，得減免本辦法訓練之部分時數。
	一、本條刪除。
二、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十條 依第四條第三項、前條第二項完成到職訓練者，應於完成到職訓練後十五日內，檢具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到職訓練證明文件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未依第四條第三項、前條第二項完成到職訓練，或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陳報中央主管機關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完成到職訓練者應依規定陳報中央主管機關；未依規定完成到職訓練或陳報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登記。

	第十一條 評估調查人員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合格證書者，其登記自合格證書撤銷或廢止之日起失其效力。
	
	一、本條新增。
二、合格證書被撤銷或廢止之評估調查人員，其登記同步失效。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針對評估調查人員進行查核或評鑑，其結果得評列等級或優缺點，並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執行品質，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評估調查人員之查核或評鑑，並將結果公告。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要求評估調查人員參加在職訓練，評估調查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本條新增。
二、評估調查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參加與其業務有關之在職訓練。
三、評估調查人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訂辦法。

	第十四條 本辦法除第八條自發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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